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
2 0 2 5 年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5 年 1 月 8 日 (星 期 三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2 時 3 0 分 至 下 午 5 時 0 0 分  
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主 席    
陳 笑 權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 
副 主 席    
余 智 榮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 
委 員    
李 文 傑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細 燕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華 光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耀 斌 議 員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林 奕 權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胡 綽 謙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少 峰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政 雄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建 君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博 智 議 員 ，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麥 成 灝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温 官 球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偉 憧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碧 嬌 議 員 ， S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駱 小 鸞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羅 曉 楓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靜 然 女 士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4459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4561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4543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45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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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 

黃 奕 謙 先 生  獸 醫 師 (禽 流 感 監 察 )／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呂 國 文 先 生 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C 2 - 1／ 屋 宇 署  
馬 炳 興 先 生  工 程 項 目 統 籌 ／ 維 修 1 D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吳 永 雄 先 生  高 級 工 程 師 ／ 大 埔 ／ 渠 務 署  
黃 栢 麒 先 生 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北 ) 1／ 環 境 保 護 署  
劉 偉 祥 先 生  大 埔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1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温 玉 芝 女 士  大 埔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2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范 穎 汶 女 士  大 埔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潔 淨 及 防 治 蟲 鼠 ) 2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黎 曉 頴 女 士  大 埔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小 販 )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姚 祖 兒 女 士  大 埔 警 署 行 動 支 援 隊 主 管 ／ 香 港 警 務 處  
李 旨 游 先 生  區 域 工 程 師 ／ 大 埔 ( 1 ) (兼 署 理 區 域 工 程 師 ／ 大 埔 ( 2 ) )／ 路 政 署  
童 偉 霖 先 生 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(大 埔 地 政 處 )／ 地 政 總 署  
陳 瑞 琼 女 士 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
 
開 會 辭  

 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大 埔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

( “食 衞 會 ” ) 2 0 2 5 年 第 一 次 會 議 ， 並 宣 布 以 下 事 項 ：  

 

( i )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 “漁 護 署 ” )獸 醫 師 (禽 流 感 監 察 )黃 奕 謙 先 生 就 第

三 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  

( i i )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大 埔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小 販 )黎 曉 頴 女

士 出 席 會 議 。  

( i i i )  香 港 警 務 處 ( “警 務 處 ” )大 埔 警 署 行 動 支 援 隊 主 管 姚 祖 兒 女 士 接 替

陳 詠 君 女 士 出 席 今 後 會 議 。  

( i v )  大 埔 地 政 處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童 偉 霖 先 生 暫 替 徐 振 成 先 生 出 席 會

議 。  

 

秘 書    
李 崇 禧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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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通 過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2 0 2 4 年 11 月 6 日 第 六 次 會 議 記 錄  

 
2 .  主 席 報 告 ， 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並 無 接 獲 修 訂 建 議 ， 席 上 亦 沒 有 委 員 提 出

修 訂 ， 故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獲 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 
II. 關 注 大 埔 區 私 人 屋 苑 申 請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情 況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1 / 2 0 2 5 號 )  

 
3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， 並 希 望 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環 保 署 ” )加 強 協 助 私 人 屋 苑 申

請 參 與 “私 人 屋 苑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試 驗 計 劃 ” ( “計 劃 ” )。  

 
4 .  環 保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現 時 有 1 0 個 大 埔 區 屋 苑 申 請 參 與 計 劃 ， 包 括 明 雅 苑 、 富 亨 邨 、

富 雅 花 園 、 頌 雅 苑 、 逸 瓏 灣 I 及 I I、 大 埔 中 心 、 太 湖 花 園 一 期 、

雲 滙 、 怡 雅 苑 及 海 日 灣 I I， 其 中 明 雅 苑 、 富 亨 邨 和 富 雅 花 園 的

申 請 已 獲 批 。 明 雅 苑 已 在 2 0 2 4 年 9 月 開 始 進 行 廚 餘 回 收 。  

( i i )  計 劃 在 2 0 2 3 年 1 2 月 起 接 受 申 請 ， 獲 批 屋 苑 在 2 0 2 4 年 2 月 底 起

安 裝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。 截 至 2 0 2 4 年 1 2 月 底 ， 署 方 在 全 港 5 1 個

私 人 屋 苑 完 成 安 裝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。 計 劃 運 作 暢 順 ， 廚 餘 收 集

量 由 2 0 2 4 年 3 月 平 均 每 天 0 . 4 公 噸 增 至 2 0 2 4 年 1 2 月 的 平 均 每

天 9 公 噸 ， 居 民 對 計 劃 反 應 正 面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的 使 用 情 況 ， 為 有 需 要 屋

苑 提 供 額 外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和 技 術 支 援 ， 並 向 未 參 與 的 屋 苑 加 強

推 廣 計 劃 。  

 
5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署 方 申 請 處 理 程 序 需 時 多 久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向 私 人 屋 苑 宣 傳 計 劃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如 回 收 桶 已 滿 ， 署 方 會 即 時 派 人 回 收 或 需 屋 苑 自 行 處 理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署 方 可 否 向 委 員 提 供 申 請 指 引 和 詳 情 ， 以 便 向 屋 苑 轉 達 。  

( v ) 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向 已 設 有 廚 餘 回 收 桶 的 私 人 屋 苑 居 民 派 發 手 提 家

居 廚 餘 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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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環 保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一 般 而 言 ， 署 方 處 理 申 請 需 時 約 3 至 4 個 月 。  

( i i )  每 部 廚 餘 回 收 桶 均 附 有 聯 絡 電 話 號 碼 ， 如 回 收 桶 已 滿 可 致 電 以

便 盡 快 安 排 處 理 。  

( i i i )  歡 迎 委 員 在 會 議 後 聯 絡 署 方 ， 以 了 解 派 發 手 提 家 居 廚 餘 桶 的 詳

情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環 保 署 在 計 劃 開 展 初 期 已 向 各 區 的 私 人 屋 苑 發 出 邀 請 信 ， 以 鼓 勵 屋

苑 參 與 計 劃 。 隨 後 ， 署 方 一 直 與 各 大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例 如 以 講 座

的 形 式 向 同 一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旗 下 所 有 屋 苑 的 管 業 處 宣 傳 及 講 解 詳 情 。 環 保 署 亦

與 物 業 管 理 業 監 管 局 合 作 ， 於 其 網 頁 上 介 紹 計 劃 ， 供 各 大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參 考 。  
委 員 可 到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申 請 指 引 和 表 格 :  

h t t p s : / / w w w. e c c . o rg . h k / t c / p u b l i c i t y / p i l o t _ f w s b . h t m l  
歡 迎 委 員 聯 絡 署 方 以 了 解 更 多 申 請 詳 情 。  

 
每 個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均 配 有 一 個 容 量 為 1 2 0 公 升 的 內 桶 。 當 收 集 的 廚 餘 達 至 七 成

滿 ， 系 統 便 會 自 動 通 知 屋 苑 的 清 潔 人 員 更 換 內 桶 。 清 潔 人 員 會 將 已 滿 載 的 內 桶

運 到 屋 苑 的 指 定 地 點 暫 存 (例 如 垃 圾 房 )， 再 由 環 保 署 的 廚 餘 回 收 承 辦 商 每 天 到 該

指 定 地 點 收 集 廚 餘 ， 並 將 其 運 往 政 府 的 處 理 設 施 ， 轉 化 為 電 力 和 堆 肥 。  

 
計 劃 已 為 所 有 參 與 的 屋 苑 每 戶 預 留 了 一 個 小 型 家 居 廚 餘 收 集 桶 。 考 慮 到 空 間 限

制 ， 環 保 署 會 分 批 運 送 小 型 家 居 廚 餘 收 集 桶 至 已 設 有 廚 餘 回 收 桶 的 私 人 屋 苑 ，

並 由 屋 苑 的 管 理 處 負 責 派 發 。 如 屋 苑 的 小 型 家 居 廚 餘 收 集 桶 已 派 發 完 畢 ， 管 理

處 會 通 知 環 保 署 ， 安 排 運 送 下 一 批 小 型 家 居 廚 餘 收 集 桶 。 )  

 
7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表 示 大 埔 墟 街 市 的 廚 餘 回 收 設 施 傳 出 異 味 ， 早 前 已 就 此 與 街 市

商 戶 和 食 環 署 代 表 會 面 。  

( i i )  有 居 民 反 映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的 開 口 較 窄 ， 希 望 改 善 設 計 以 減 少

廚 餘 汁 液 濺 出 的 情 況 。  

( i i i )  認 為 可 根 據 目 前 的 使 用 情 況 調 整 計 劃 ， 例 如 調 整 試 驗 地 點 和 試

驗 期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如 屋 苑 的 廚 餘 回 收 量 較 多 ， 署 方 會 否 安 裝 更 多 智 能 廚 餘 回

收 桶 。  

https://www.ecc.org.hk/tc/publicity/pilot_fws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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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引 進 可 以 即 場 開 始 處 理 廚 餘 的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。  

( v i )  詢 問 署 方 如 何 評 估 計 劃 成 效 。  

( v i i )  表 示 有 使 用 者 把 沾 有 食 物 殘 渣 和 汁 液 的 膠 袋 棄 置 於 附 近 的 垃 圾

桶 ， 衍 生 另 一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議 署 方 繼 續 加 強 宣 傳 教 育 工 作 。  

 
8 .  環 保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備 悉 有 關 大 埔 墟 街 市 廚 餘 回 收 設 施 傳 出 異 味 的 意 見 。  

( i i )  會 在 會 議 後 向 委 員 補 充 有 關 計 劃 成 效 的 資 料 。  

( i i i )  備 悉 有 關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設 計 的 意 見 ， 同 時 歡 迎 屋 苑 按 需 要 自

行 設 置 合 適 的 設 施 (例 如 洗 手 設 施 )。  

( i v )  歡 迎 合 資 格 私 人 屋 苑 根 據 實 際 情 況 向 署 方 申 請 設 置 更 多 智 能 廚

餘 回 收 桶 。  

( v )  除 計 劃 外 ， 署 方 亦 有 其 他 推 動 環 保 回 收 的 計 劃 可 供 申 請 ， 歡 迎

委 員 在 會 議 後 索 取 資 料 。  

( v i )  備 悉 有 關 加 強 宣 傳 教 育 工 作 的 建 議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自 2 0 2 4 年 3 月 起 ， 大 埔 墟 街 市 地 下 垃 圾 收 集 站 設 置 了 廚 餘 預 處 理 系

統 ( “系 統 ” )， 以 提 升 廚 餘 處 理 效 率 。 該 系 統 採 用 先 進 技 術 ， 將 廚 餘 轉 化 為 漿 液 並

儲 存 於 氣 味 受 控 的 密 封 儲 存 缸 內 ， 再 定 期 送 往 政 府 中 央 廚 餘 處 理 設 施 作 進 一 步

處 理 ， 將 其 轉 化 為 電 力 及 堆 肥 。 環 保 署 一 直 密 切 監 察 系 統 的 運 作 情 況 ， 除 了 進

行 多 次 巡 查 外 ， 亦 持 續 與 街 市 檔 販 及 食 環 署 人 員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和 安 排 承 辦 商 加

密 進 行 系 統 檢 查 及 維 護 。 根 據 近 月 檢 視 結 果 ， 該 系 統 運 作 正 常 穩 定 ， 並 無 出 現

異 味 情 況 。 試 驗 計 劃 推 行 至 今 ， 廚 餘 量 穩 步 上 升 ， 平 均 每 日 處 理 約 2 0 0 公 斤 廚

餘 。 基 於 街 市 商 戶 已 逐 步 培 養 良 好 的 廚 餘 分 類 回 收 習 慣 ， 系 統 運 作 亦 暢 順 且 具

成 效 ， 本 署 會 繼 續 在 大 埔 墟 街 市 推 行 此 項 措 施 ， 持 續 推 動 廚 餘 回 收 。  

 
在 未 來 規 劃 廚 餘 回 收 配 套 時 ， 環 保 署 會 優 化 現 有 設 施 和 探 討 各 種 更 具 成 本 效 益

的 廚 餘 收 集 技 術 ， 例 如 改 良 現 有 的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和 試 驗 各 類 型 的 就 地 廚 餘 處

理 設 施 。  

 
就 私 人 屋 苑 的 試 驗 計 劃 而 言 ， 在 現 行 計 劃 下 ， 每 5 0 0 戶 可 獲 分 配 一 個 智 能 廚 餘 回

收 桶 。 由 於 更 換 內 桶 的 次 數 沒 有 限 制 ， 而 每 個 屋 苑 的 參 與 率 都 不 同 ， 現 時 所 提

供 的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數 目 根 據 實 際 運 作 經 驗 是 足 夠 。 環 保 署 會 密 切 監 察 智 能 廚

餘 回 收 桶 的 使 用 量 ， 並 會 為 有 需 要 的 屋 苑 提 供 額 外 支 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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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劃 旨 在 透 過 採 用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技 術 ， 鼓 勵 和 促 進 大 型 私 人 屋 苑 實 踐 家 居 廚

餘 源 頭 分 類 及 收 集 ， 並 提 高 居 民 的 廚 餘 回 收 意 識 及 促 進 社 區 廚 餘 回 收 。 故 此 ，

環 保 署 會 以 居 民 參 與 率 和 廚 餘 回 收 量 評 估 計 劃 成 效 。 計 劃 開 展 至 今 ， 居 民 參 與

率 穩 步 上 升 。 2 0 2 4 年 1 2 月 平 均 每 天 有 1 2 %的 住 戶 參 與 計 劃 ， 較 2 0 2 4 年 3 月 份

增 長 超 過 一 倍 。 廚 餘 回 收 量 更 錄 得 顯 著 增 長 ， 由 2 0 2 4 年 3 月 的 平 均 每 天 0 . 4 公

噸 ， 大 幅 提 升 至 2 0 2 4 年 1 2 月 的 平 均 每 天 9 公 噸 。  

 
隨 着 廚 餘 處 理 設 施 O • PA R K 2 在 2 0 2 4 年 3 月 開 始 營 運 ， 其 預 處 理 設 施 可 以 分 開 骨

頭 和 膠 袋 等 雜 質 ， 市 民 現 時 可 直 接 將 盛 載 廚 餘 (包 括 骨 頭 )的 膠 袋 放 進 智 能 廚 餘 回

收 桶 ， 而 無 需 把 廚 餘 倒 出 ， 既 方 便 又 可 避 免 棄 置 膠 袋 時 可 能 造 成 的 環 境 衞 生 問

題 。 環 保 署 將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， 讓 市 民 了 解 廚 餘 回 收 的 方 法 。 )  

 
 
III. 建 議 漁 護 署 加 強 對 非 法 餵 飼 野 鴿 的 執 法 行 動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2 / 2 0 2 5 號 )  

 
9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， 並 指 懷 疑 有 市 民 每 日 定 時 定 點 餵 飼 野 鴿 ， 希 望 相

關 部 門 加 強 執 法 。  

 
1 0 .  漁 護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署 方 一 直 與 食 環 署 、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
和 房 屋 署 ( “房 署 ” )在 管 轄 範 圍 內 執 法 ， 歡 迎 委 員 向 署 方 舉 報 違 法 行 為 ， 詳 盡

的 舉 報 資 料 有 助 執 法 。  

 

1 1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署 方 自 《 2 0 2 4 年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( 修 訂 ) 條 例 》 ( “ 《 修 訂 條

例 》 ” )生 效 後 進 行 的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的 具 體 措 施 和 成 效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署 方 在 非 法 餵 飼 野 鴿 黑 點 設 置 展 板 等 宣 傳 品 。  

 
1 2 .  漁 護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自 《 修 訂 條 例 》 在 2 0 2 4 年 8 月 1 日 生 效 後 ， 截 至 2 0 2 4 年 1 2 月

底 ， 署 方 在 全 港 參 與 1 6 次 針 對 非 法 餵 飼 野 鴿 行 為 的 跨 部 門 聯 合

執 法 行 動 。 各 部 門 在 執 法 行 動 中 一 共 發 出 七 十 多 張 定 額 罰 款 通

知 書 。 署 方 會 繼 續 與 各 部 門 保 持 溝 通 並 持 續 進 行 執 法 行 動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早 前 在 全 港 野 鴿 聚 集 點 設 立 “鴿 級 任 務 ”街 站 ， 宣 傳 不 要 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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飼 野 鴿 的 信 息 及 教 育 市 民 有 關 動 物 福 利 和 衞 生 的 知 識 。 此 外 ，

自 2 0 2 4 年 第 一 季 起 ， 署 方 亦 推 出 一 系 列 “全 城 唔 餵 ”宣 傳 教 育 活

動 ， 宣 傳 禁 止 餵 飼 野 鴿 及 野 生 動 物 的 規 定 。  

 
1 3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市 民 反 映 懷 疑 有 人 在 區 內 擺 放 毒 餌 毒 害 寵 物 ， 希 望 委 員 和 部

門 關 注 。  

( i i )  有 市 民 在 塔 門 遭 野 豬 咬 傷 ， 希 望 部 門 關 注 。  

( i i i )  有 不 少 猴 子 在 榕 樹 澳 垃 圾 收 集 站 覓 食 ， 希 望 部 門 留 意 。  

 
1 4 .  漁 護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備 悉 有 關 毒 餌 、 野 豬 和 猴 子 的 意 見 ， 會 向 相 關 組 別 轉 達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會 不 時 邀 請 委 員 參 與 針 對 非 法 餵 飼 野 鴿 或 其 他 野 生 動 物 的

教 育 宣 傳 工 作 (例 如 擺 放 宣 傳 街 站 )， 歡 迎 委 員 支 持 和 參 加 。  

 
 
IV.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—  大 埔 區 二 零 二 五 年 度 歲 晚 清 潔 大 行 動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3 / 2 0 2 5 號 )  

 
1 5 .  食 環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， 並 邀 請 委 員 參 與 題 述 行 動 和 宣 傳 工 作 ， 署

方 將 在 會 議 後 提 供 詳 情 。  

 
1 6 .  委 員 建 議 署 方 聯 同 房 署 及 管 理 公 司 在 公 共 屋 邨 和 屋 邨 商 場 進 行 題 述 行

動 ， 並 詢 問 題 述 文 件 所 述 採 取 “絕 不 容 忍 ”的 政 策 的 具 體 做 法 。  

 
1 7 . 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會 就 題 述 行 動 與 各 政 府 部 門 加 強 聯 絡 。  

( i i )  就 非 法 餵 飼 野 鴿 的 事 宜 ， 署 方 持 續 進 行 執 法 行 動 和 因 應 情 況 採

取 聯 合 行 動 。 自 《 修 訂 條 例 》 在 2 0 2 4 年 8 月 1 日 生 效 後 ， 截 至

2 0 2 4 年 1 2 月 底 ， 署 方 已 向 餵 飼 野 鴿 和 棄 置 飼 料 弄 污 公 眾 地 方 的

人 士 發 出 合 共 1 2 張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在 行 動 中 ， 署 方 會 因 應 情

況 部 署 特 別 隊 伍 ， 派 遣 便 裝 人 員 執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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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署 方 以 橫 額 進 行 宣 傳 教 育 ， 並 在 橫 額 印 上 檢 控 數 字 以 起 阻

嚇 作 用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在 題 述 行 動 加 強 車 房 附 近 的 潔 淨 和 執 法 行 動 ， 防 止 車 房 員

工 把 污 水 排 入 雨 水 渠 和 河 道 。  

 
 

V.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—  二 零 二 五 年 大 埔 區 第 一 期 滅 鼠 運 動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4 / 2 0 2 5 號 )  

 
1 9 .  食 環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  

 
2 0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部 門 留 意 翠 屏 花 園 附 近 花 槽 和 康 樂 園 橋 底 的 衞 生 情 況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署 方 可 否 提 供 數 據 比 較 進 行 滅 鼠 運 動 前 後 的 鼠 患 情 況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署 方 劃 定 滅 鼠 運 動 目 標 後 巷 的 準 則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使 用 T 型 鼠 餌 盒 的 成 效 。  

 
2 1 . 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會 加 強 潔 淨 及 防 治 蟲 鼠 工 作 ， 並 考 慮 在 康 樂 園 附 近 橋 底 加

設 網 絡 攝 錄 機 ， 以 打 擊 非 法 棄 置 垃 圾 的 行 為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每 年 進 行 兩 次 鼠 患 調 查 ， 大 埔 區 2 0 2 4 年 第 一 期 的 “無 鼠 百

分 比 ”是 9 8 . 3。 歡 迎 委 員 在 會 議 後 聯 絡 署 方 討 論 滅 鼠 工 作 細 節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的 恆 常 工 作 計 劃 包 括 滅 鼠 工 作 ， 滅 鼠 運 動 則 是 加 強 防 治 潛

在 鼠 患 的 地 點 ， 進 行 滅 鼠 工 作 ， 並 會 向 市 民 提 供 有 關 防 治 老 鼠

的 技 術 指 導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使 用 雙 管 齊 下 的 策 略 進 行 滅 鼠 工 作 ， 視 乎 現 場 環 境 使 用 T
型 鼠 餌 盒 或 根 據 實 際 情 況 把 殺 鼠 劑 放 入 有 打 孔 的 膠 袋 內 讓 老 鼠

進 食 。 署 方 使 用 的 鼠 藥 屬 抗 凝 血 劑 ， 老 鼠 需 連 續 進 食 一 定 分 量

才 會 死 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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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.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及 渠 務 署  —  報 告 清 理 大 埔

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的 垃 圾 及 淤 泥 事 宜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5 / 2 0 2 5 號 )  

 
2 2 .  食 環 署 、 環 保 署 、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 “土 拓 署 ” )及 渠 務 署 代 表 逐 一 介 紹 題

述 文 件 。  

 
2 3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留 意 漂 浮 垃 圾 (尤 其 是 發 泡 膠 ) 的 源 頭 作 跟 進 和 檢

控 。  

( i i )  指 出 林 村 河 和 大 埔 河 在 夏 天 有 較 多 淤 泥 ， 查 詢 清 理 淤 泥 的 計 劃

和 時 間 表 ， 以 及 會 否 有 部 門 人 員 在 現 場 監 督 承 辦 商 。  

( i i i )  認 為 有 關 部 門 應 在 河 道 水 位 較 低 時 加 強 清 洗 防 洪 牆 。  

( i v ) 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多 加 留 意 非 法 排 放 污 水 入 河 道 的 情 況 。  

( v ) 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在 夏 天 加 強 河 道 兩 岸 的 剪 草 工 作 。  

 
2 4 .  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會 留 意 相 關 情 況 ， 如 發 現 有 人 在 河 道 亂 拋 垃 圾 ， 會 作

出 檢 控 。  

 
2 5 .  環 保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題 述 文 件 中 4 宗 涉 嫌 違 反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的 排

放 個 案 不 包 括 以 定 額 罰 款 方 式 處 理 的 個 案 。 署 方 在 接 獲 投 訴 後 會 盡 快 追 溯

污 染 源 頭 ， 作 出 跟 進 。  

 
2 6 .  土 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署 方 一 直 協 助 渠 務 署 在 林 村 河 (廣 福 橋 至 河 口 )及 大 埔

河 (火 車 橋 至 林 村 河 )的 河 道 監 察 河 床 水 平 情 況 ， 並 按 實 際 需 要 進 行 維 護 性 疏

浚 工 程 及 維 修 河 堤 結 構 。 署 方 曾 在 2 0 2 4 年 下 半 年 清 洗 林 村 河 相 關 河 堤 ， 並

會 按 需 要 加 強 巡 查 及 進 行 清 洗 工 作 。  

 
2 7 .  渠 務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署 方 在 2 0 2 4 年 下 半 年 曾 清 洗 防 洪 牆 ， 將 按 個 別 地 點

的 情 況 再 安 排 清 洗 。 有 關 懷 疑 有 非 法 排 放 污 水 的 情 況 ， 署 方 會 與 委 員 保 持

聯 絡 或 轉 介 至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會 在 夏 天 加 密 在 河 道 的 剪 草 次

數 。  

 
2 8 .  有 委 員 詢 問 土 拓 署 清 理 河 道 時 會 使 用 多 少 大 型 機 械 及 清 理 頻 率 為 何 。  

 
2 9 .  土 拓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署 方 在 2 0 2 4 年 第 一 季 完 成 在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交 界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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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理 淤 泥 工 作 ， 其 後 署 方 進 行 了 深 度 測 量 ， 河 床 水 平 並 未 觸 及 設 定 水 平 。

署 方 會 繼 續 監 察 河 床 水 平 情 況 ， 並 按 實 際 需 要 進 行 維 護 性 疏 浚 工 程 。  

 
3 0 .  委 員 建 議 土 拓 署 邀 請 委 員 視 察 下 一 次 的 清 理 淤 泥 工 作 。  

 
 
VII.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、 大 埔 地 政 處 、 路 政 署 、 屋 宇 署 及 環 境 保 護

署  —  部 門 有 關 環 境 衞 生 事 宜 的 報 告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6 / 2 0 2 5 號 )  

 
3 1 .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大 埔 民 政 處 ” )代 表 報 告 指 ， 已 在 2 0 2 4 年 1 0 月 1 5  日 、

1 0 月 2 4 日 、 11 月 2 1 日 、 11 月 2 7 日 、 1 2 月 1 6 日 及 1 2 月 2 3 日 分 別 在 大 埔

墟 四 里 及 翠 屏 一 帶 進 行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。  

 
3 2 .  食 環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。  

 
3 3 .  警 務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I。  

 
3 4 .  大 埔 地 政 處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I I。  

 
3 5 .  路 政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V。  

 
3 6 .  屋 宇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V。  

 
3 7 .  環 保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V I。  

 
3 8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滲 水 投 訴 調 查 聯 合 辦 事 處 處 理 滲 水 投 訴 個 案 需 時 多 久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處 理 廣 福 道 冷 氣 機 滴 水 問 題 的 進 度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食 環 署 恆 常 滅 鼠 工 作 數 字 和 滅 鼠 運 動 數 字 的 計 算 方 式 。  

( i v )  有 “三 無 大 廈 ”居 民 反 映 難 以 遵 辦 屋 宇 署 發 出 的 法 定 命 令 ， 希 望

大 埔 民 政 處 及 屋 宇 署 提 供 更 多 支 援 。  

( v )  表 示 大 埔 廣 場 近 香 港 賽 馬 會 投 注 站 附 近 的 地 面 凹 凸 不 平 ， 希 望

有 關 部 門 跟 進 。  

( v i )  建 議 各 部 門 提 供 更 多 在 行 動 中 拍 攝 的 相 片 供 參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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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9 . 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歡 迎 委 員 在 會 議 後 提 供 滲 水 個 案 的 詳 情 以 作 跟 進 。  

( i i )  恆 常 滅 鼠 工 作 的 數 字 已 包 括 滅 鼠 運 動 的 數 字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已 加 強 針 對 冷 氣 機 滴 水 的 執 法 工 作 ， 並 在 2 0 2 4 年 1 0 月 發

出 1 3 張 “妨 擾 事 故 通 知 書 ”； 在 2 0 2 4 年 1 1 月 發 出 1 6 次 口 頭 警

告 ； 在 2 0 2 4 年 1 2 月 1 日 至 1 5 日 期 間 發 出 3 次 口 頭 警 告 。 署 方

會 繼 續 進 行 相 關 執 法 工 作 。  

 
4 0 .  屋 宇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歡 迎 委 員 在 會 議 後 提 供 “三 無 大 廈 ”個 案 的 資 料 以 作 跟 進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在 聯 合 行 動 中 主 要 跟 進 需 即 時 處 理 的 伸 縮 簷 篷 ， 將 會 在 下

次 會 議 提 供 有 關 相 片 。  

 
4 1 .  委 員 希 望 由 屋 宇 署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組 成 的 聯 合 辦 事 處 檢 視 能 否 調 整

執 行 法 定 命 令 的 時 限 ， 並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盡 快 處 理 滲 水 個 案 。  

 
4 2 .  路 政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在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中 會 配 合 地 政 處 ， 按 部 門 指 引 處 理 未 在

指 定 限 期 前 移 除 的 違 法 豎 建 於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地 台 。  

( i i )  備 悉 有 關 地 面 凹 凸 不 平 的 意 見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路 政 署 在 會 議 後 與 相 關 委 員 跟 進 ， 並 於 1 月 2 7 日 完 成 修 復 有 關 地

面 。 )  

 
 
VIII. 大 埔 地 政 處  —報 告 棄 置 車 輛 、 非 法 棄 置 倒 泥 及 跨 部 門 聯 合 清 理 單 車 行 動 事

宜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7 / 2 0 2 5 號 )  

 
4 3 .  大 埔 地 政 處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  

 
4 4 .  大 埔 民 政 處 代 表 報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已 在 2 0 2 4 年 1 0 月 1 8 日 、 1 0 月 3 1 日 、 11 月 1 5 日 、 11 月 2 8  日 、



-  1 2  -  

 

1 2 月 6 日 及 1 2 月 1 9 日 採 取 跨 部 門 聯 合 清 理 單 車 行 動 ， 共 發 出

2  2 6 5 張 告 示 和 充 公 1 9 0 輛 違 泊 單 車 。  

( i i )  就 港 鐵 大 埔 墟 站 外 附 近 行 人 隧 道 和 行 人 道 一 帶 違 泊 單 車 的 問

題 ， 處 方 會 在 2 0 2 5 年 1 月 2 2 日 起 聯 同 運 輸 署 和 警 務 處 ， 援 引 香

港 法 例 第 2 2 8 章 《 簡 易 程 序 治 罪 條 例 》 ( “《 簡 易 條 例 》 ” )進 行 清

理 違 泊 單 車 行 動 。 處 方 已 在 相 關 地 點 的 當 眼 位 置 懸 掛 大 型 宣 傳

橫 額 ， 提 醒 公 眾 人 士 違 泊 單 車 的 後 果 及 附 近 的 單 車 停 泊 處 位

置 。 處 方 已 邀 請 大 埔 區 議 員 、 增 選 委 員 和 大 埔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委

員 在 2 0 2 5 年 1 月 1 4 日 在 相 關 地 點 派 發 宣 傳 單 張 。  

 
4 5 .  委 員 建 議 在 區 內 其 他 地 點 同 樣 援 引 《 簡 易 條 例 》 清 理 違 泊 單 車 。  

 
 
IX. 海 事 處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—  報 告 2 0 2 4 年 1 0 月 至 1 2 月 在 吐 露 港 收 集 所 得 的

垃 圾 量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8 / 2 0 2 5 號 及 F E H  9 / 2 0 2 5 號 )  

 
4 6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備 悉 F E H  8 / 2 0 2 5 號 文 件 。  

 

4 7 .  食 環 署 代 表 介 紹 F E H  9 / 2 0 2 5 號 文 件 。  

 
 
X. 大 埔 民 政 處  —  大 埔 區 改 善 環 境 衞 生 的 目 標 行 動 地 點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1 0 / 2 0 2 5 號 )  

 
4 8 .  大 埔 民 政 處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  

 
4 9 .  主 席 報 告 指 ， 繼 委 員 與 漁 護 署 、 食 環 署 、 大 埔 民 政 處 和 康 文 署 代 表 在

2 0 2 4 年 8 月 到 廣 福 道 和 運 頭 角 里 視 察 鷺 鳥 鳥 糞 引 起 的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後 ， 委

員 在 2 0 2 4 年 1 2 月 與 大 埔 地 政 處 代 表 再 到 該 處 視 察 。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有 關 部

門 盡 快 進 行 適 當 的 修 剪 工 作 。  

 
5 0 .  委 員 補 充 指 ， 希 望 食 環 署 繼 續 加 強 清 洗 該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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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. 其 他 事 項  

 
5 1 .  有 委 員 關 注 大 埔 墟 街 市 附 近 的 行 乞 活 動 及 馬 窩 附 近 有 狗 隻 在 晚 間 吠

叫 ， 對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。  

 
5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備 悉 上 述 意 見 並 提 供 協 助 。  

 
 
XII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5 3 .  下 次 會 議 訂 於 2 0 2 5 年 3 月 5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 行 。  

 
5 4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下 午 5 時 0 0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5 年 2 月  

 
 


